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

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之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G u a n g d o n g X i e Z h i L A W F I R

法律意见书



目 录

释义

重要提示及声明................................................................................................................................1

一、本次发行....................................................................................................................................3

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3

（一）项目概述................................................................................................................................3

（二）主要实施依据........................................................................................................................4

（三）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5

三、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5

（一）信息披露文件........................................................................................................................5

（二）资金平衡方案........................................................................................................................6

（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6

（四）信用评级报告........................................................................................................................7

（五）法律意见书............................................................................................................................7

四、项目风险....................................................................................................................................7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8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曾用名“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区政府 指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

项目 指 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本所 指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德勤 指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诚安 指 深圳诚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
部：发改投资〔2006〕

1325 号
指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5〕51 号 指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厅字〔2019〕33 号 指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工作的通知》

元 指 人民币元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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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

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2025）广解专字第 5 号

致：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盐田

区财政局委托，指派吴宗海律师、李麒麟律师作为 2025 年深圳

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改投资〔2006〕

1325 号、国发〔2014〕43 号）、国发〔2015〕51 号、财预〔2017〕

89 号文、财库〔2019〕23 号、厅字〔2019〕33 号、文化和旅

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深

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

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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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

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

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实施主体及

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

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

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

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

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

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

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

查，不对有关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

专项债券财务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3

信用评级、专项债券财务评估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

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

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

根据《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梅沙文化

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以下简称《资

金平衡方案》），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募集资

金拟专项用于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以下

简称“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函〔1988〕

121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相关

规定，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

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一）项目概述

项目包括本期及以前年度发行项目。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项目对基础设

施和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利用，按照体育运动产业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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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产业园、数字科技产业园、创意设计产业园、文创艺术产

业园五个板块规划建设，范围约 22 万平方米。包括对项目周边

配套进行更新改造、盘活利用、对钢结构连桥进行修复延长、

六座人行桥地面及栏杆改造、新建文化孵化中心及其配套连接

工程和产业配套用房等。

（二）项目主要实施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

6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

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的通知（文旅产业发〔2021〕42 号）。

2.深圳市有关法规、政策文件：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3.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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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深圳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深盐田发改备案〔2025〕

125 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已取得了相关的批准文件。

（三）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根据资金平衡方案，建设资金来源于资本金和通过发行专

项债券筹集的资金。资本金为投资估算的 21.04%，共计约 8,527

万元，按照年度建设资金需求逐年到位。

结合建设资金需求，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

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约 32,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本期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 10,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下一批次申请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 5,100 万元，计划于 2026

年申请发行 10 年期专项债券 16,900 万元，债券利率参考本报

告测算日前五日同期限中债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 个基

本点，即 10 年期按 1.79%、15 年期按 1.95%进行测算。

根据资金平衡方案，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票务收入、二消

收入、配套租金收入、停车场收入、现状业态租金收入、配套

用房租金收入、光伏储能运营收入以及环湖休闲运营收入。

三、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记载，关于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

下：



6

债券名称：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梅沙

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债券期限：15 年；发行

规模：32,000 万元，用于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

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

（二）资金平衡方案

德勤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

十三期）-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资金平衡

方案》（以下简称《资金平衡方案》）。《资金平衡方案》认

为，通过测算，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可实现较低的项目融资成

本，是现阶段解决本项目融资资金问题的推荐方案。德勤为在

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中介机构且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资金平衡

方案的资质。

（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诚安就本次发行出具《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三期）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预期收益和融

资平衡财务评估咨询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

式，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比较良好的解决方案。

诚安为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中介机构且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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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用评级报告

新世纪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三期）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根据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1月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132206721U）、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新世纪的公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示的备案名录，新世纪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

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资格。

（五）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个人制律师

事务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执业许可证号：

24403201030396782）且 2024 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吴宗

海律师、李麒麟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执

业证均通过了 2024 年度年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

签字律师具备相关从业资格。

四、项目风险

项目偿债计划为拟在还本付息年份内，安排项目票务收入、

二消收入、配套租金收入、停车场收入、现状业态租金收入、

配套用房租金收入、光伏储能运营收入、环湖休闲运营收入等

等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存在项目收益不及预期、利

率波动等偿债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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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项目已取得相关的批准文

件。

（二）实施主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已取得相关

的实施资格。

（三）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的专业机

构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

意见书一式六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五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

行之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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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

梅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之法律意见书》之签

字盖章页）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盖章）

律所负责人：

吴宗海

承办律师：

吴宗海

李麒麟

日期：202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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